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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我們為一家領先的數據智能應用軟件公司，致力於實現企業營銷和營運策略設計

及決策過程的轉型，並通過數據智能科技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和創新。根據弗若斯特

沙利文數據顯示，以2024年的收入計，我們是中國最大的智能數據應用軟件供應商。

創始人吳先生擔任本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本集團於2006年成立之時，吳

先生捕捉到互聯網用戶和社會數據帶來的大量商機，從而制定方向性策略，研發數據

驅動和AI賦能產品，幫助企業通過廣告和營銷投資提升利潤回報。吳先生亦投身參與

設計公司多項數據智能產品和解決方案。吳先生亦為一名經驗豐富的具有商業洞見的

企業家，於軟件開發和算法研究擁有逾20年經驗，並於大數據和AI行業擁有逾19年經

驗。有關吳先生的更多資料，請參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一節。

重要里程碑

以下概述我們發展過程的重要里程碑：

年份 事件

2006年 . . . . . . . . . 本集團成立。

2008年 . . . . . . . . . 秒針系統推出的中國首款使用大數據技術支持的廣告監測

產品投入商用。

2013年 . . . . . . . . . 秒針系統推出社會全平台大數據分析系統和電商平台解決

方案。

2014年 . . . . . . . . . 明略軟件成立，憑藉企業數據平台向各機構提供解決方

案，助力各機構整合、分析多渠道數據資料。

2015年 . . . . . . . . . 針對多個行業垂直領域開發知識圖譜，幫助企業進一步提

升經營效率。

2019年 . . . . . . . . . 明略軟件入選科學技術部「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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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事件

2020年 . . . . . . . . . 開始發展我們的營運智能業務。

2023年 . . . . . . . . . 開發Co-pilot產品，促進企業營銷和營運場景的智能轉型。

2024年 . . . . . . . . . 我們引入超圖多模態大語言模型(HMLLM)，讓其可整合各

種非標準模態，如腦電圖及眼動，並生成有效的營銷內容。

2025年 . . . . . . . . . 我們推出insightFlow CMS，為一款AIGC產品，將社群媒體

洞察與AI賦能的內容生成結合，利用客戶的關鍵成功因素

與網絡熱門話題，幫助客戶達成從營銷洞察到營銷內容生

成的真正閉環能力。

我們的主要附屬公司

下表載列我們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各主要附屬公司的部分資料。

編號 公司 主要經營活動 成立日期及所屬司法權區

1.. . . . . 秒針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營銷智能服務 2010年6月13日，中國

2.. . . . . 北京明略昭輝科技有限

公司

營銷智能服務 2005年11月3日，中國

3.. . . . . 上海秒針網絡科技有限

公司

營銷智能服務 2014年3月7日，中國

4.. . . . . 武漢夜鶯科技有限公司 營銷智能服務 2015年1月20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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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公司 主要經營活動 成立日期及所屬司法權區

5.. . . . . 恩億科（北京）數據科技

有限公司

營銷智能服務 2016年1月14日，中國

6.. . . . . 上海精數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營銷智能服務 2016年2月26日，中國

7.. . . . . 西安數據如金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營銷智能服務 2019年1月27日，中國

8.. . . . . 北京秒針人工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營銷智能服務 2020年6月22日，中國

9.. . . . . 秒針信息技術（資陽）有

限公司

營銷智能服務 2023年3月7日，中國

10.. . . . 上海聯諾信息技術有限

公司

營運智能服務 2010年11月22日，中國

11.. . . . 上海明奇網絡科技有限

公司

營運智能服務 2019年12月9日，中國

12.. . . . 上海明勝品智人工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營運智能服務 2020年7月24日，中國

13.. . . . 北京明略軟件系統有限

公司

行業解決方案 2014年4月3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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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公司 主要經營活動 成立日期及所屬司法權區

14.. . . . 北京明略縱橫科技有限

公司

行業解決方案 2020年5月22日，中國

15.. . . . 明略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投資控股 2018年4月9日，香港

16.. . . . 珠海橫琴明韜管理諮詢

有限公司

投資控股 2018年9月7日，中國

17.. . . . 明略科技（資陽）

 集團有限公司

 （前稱明略科技

 （資陽）有限公司）

投資控股 2023年2月17日，中國

本集團成立和發展歷程

成立明略昭輝

明略昭輝於2005年11月3日在中國成立，初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00,000元。截

至2006年10月18日，明略昭輝的註冊資本分別由吳先生持有30.00%，明略昭輝的多名

初始股東持有餘下70.00%。

成立本公司和秒針信息技術

為精簡公司架構，本公司於2010年2月1日根據英屬維京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為商

務公司。註冊成立時，本公司股本為50,000美元，劃分為50,000股股份，每股面值1.00

美元，並於2010年3月10日拆分為50,000,000股股份，每股面值0.001美元。截至2010

年3月12日，本公司分別由Market Pro Holdings Limited（一家由吳先生全資擁有的公

司）擁有25.48%和明略昭輝當時股東的境外聯屬公司擁有餘下74.52%。

秒針信息技術於2010年6月13日在中國成立，初始註冊資本為3,000,000美元，由

本公司全資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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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明略昭輝及其當時登記在冊股東與秒針信息技術訂立若干合約安

排。本集團通過該等合約安排對明略昭輝的經營行使控制權，並享有相關經濟收益。

設立該等合約安排的目的是令境外投資者能更有效率和更及時地投資於本公司（而本公

司將通過合約安排架構控制及鞏固明略昭輝及其附屬公司的營運）。

有關本公司的後續股權變動（構成[編纂]前投資的一環），請參閱本節的「－[編

纂]前投資」小節。

本公司後續根據開曼群島法律於2019年1月15日以存續方式在開曼群島註冊

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於2025年5月16日，我們在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註冊的公

司名稱由「Leading Smart Holdings Limited匯智控股有限公司」變更為「Mininglamp 

Technology明略科技」。

成立明略軟件

明略軟件於2014年4月3日在中國成立，初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2,000,000元，分

別由吳先生擁有57.00%和多名明略軟件初始股東擁有餘下43.00%。

2019年5月，明略軟件及其當時登記在冊股東與秒針信息技術訂立若干合約安

排，據此，本集團能夠對明略軟件的經營行使控制權，並享有相關經濟收益；有關股

份已向明略軟件（及╱或其境外聯屬公司）當時登記在冊股東發行。訂立該等合約安排

的目的是令本公司能更有效率和更及時地控制及鞏固明略軟件及其附屬公司的營運，

從而使本公司能進一步吸引境外投資資金。

對明勝品智的控制權

本公司通過上海明略成立合營公司明勝品智，並擁有多數股權，本集團於2022年

5月前對該合營公司並無董事會控制權。為深化人工智能產品及解決方案在食品飲料行

業的整合，本集團於2022年5月30日取得對明勝品智董事會（包括管理層及決策）的控

制權，因此，明勝品智按有關會計處理方法確認為本集團的附屬公司，而其財務資料

亦全面綜合計入本集團財務資料內。明勝品智專注於收集線下來源的數據洞察（如消

費者線下行為、地面行為、實體設備運作及庫存分析），通過本集團的人工智能技術進



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

– 178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行分析，為如何進一步提升線下營運效率提供有價值的商業洞察和分析。有關更多資

料，請參閱「業務－營運智能」一節有關明勝品智經營的業務分部，以及「附錄一」會

計師報告附註37有關控制權變動的進一步財務資料。

收購武漢夜鶯

於2021年3月，本公司通過明略軟件以總現金代價（包括註冊資本注資）約人民幣

185.8百萬元收購武漢夜鶯的61.77%股權，作為本集團拓展數據驅動及IT解決方案服務

業務的策略決定的一環。收購後，武漢夜鶯成為本集團的附屬公司，而其財務狀況綜

合計入本公司賬目。代價由本集團與出售股東經公平磋商釐定。武漢夜鶯經營營銷智

能服務（特別是基於騰訊生態系統的私域工具）。有關更多資料，請參閱「業務－營銷

智能」一節有關武漢夜鶯經營的業務分部。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控制武漢夜鶯

的88.67%股權。

重大收購、處置及合併事項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處置或

合併。

重組

為籌備上市，我們對公司架構進行重組（「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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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上
海
聯
諾
信
息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餘
下
的

40
%
股
權
由
王
凱
旋
、
李
杰
、
印
文
書
、
包
順
軍
、
張
旭
祺
（
均
為
本
集
團
僱
員
）
分
別
持
有

11
.1

6%
、

8.
28

%
、

8.
28

%
、

8.
28

%
及

4.
00

%
。

(8
) 

上
海
明
奇
網
絡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餘
下
的

33
.5

%
股
權
由
上
海
瑒
晟
智
能
科
技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持
有
，
其
中
張
剛
先
生
為
普
通
合
夥
人
，
持
有

72
.0

0%
股
權
；
而
陳
發
煥
先

生
作
為
有
限
合
夥
人
持
有
餘
下

28
.0

0%
股
權
。
張
剛
先
生
為
本
集
團
僱
員
，
而
陳
發
煥
先
生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9
) 

上
海
明
勝
品
智
人
工
智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餘
下
的

46
.0

%
股
權
由
環
勝
信
息
技
術
（
上
海
）
有
限
公
司
和
上
海
明
勝
品
智
零
企
業
管
理
中
心
（
有
限
合
夥
）（
員
工
持
股
平
台
）
分
別
持

有
36

.0
%
及

10
.0

%
。

(1
0)

 
西
安
數
據
如
金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餘
下
的

30
%
股
權
由
寧
波
數
據
如
金
企
業
管
理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持
有
，
本
公
司
股
東
閆
曌
先
生
為
該
合
夥
企
業
的
普
通
合
夥
人
並
持

有
76

.6
7%
股
權
，
但
在
其
他
方
面
與
任
何
其
他
有
限
合
夥
人
概
無
關
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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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解除與明略昭輝的合約安排

2024年1月22日，明略昭輝的登記在冊股東向資陽明略轉讓明略昭輝全部註冊資

本，故有關明略昭輝的合約安排被終止。相關轉讓代價已於2024年11月1日結付。

(ii) 重組上海明略

2024年1月23日，上海明略的登記在冊股東向資陽明略轉讓上海明略全部註冊

資本。上述轉讓完成後，上海明略成為資陽明略的全資附屬公司。相關轉讓代價已於

2024年11月6日結付。

(iii) 解除明略軟件的合約安排

2024年5月24日，明略軟件的登記在冊股東向資陽明略轉讓明略軟件99.92%註冊

資本，故有關明略軟件的合約安排被終止。相關轉讓的代價已於2024年11月4日結付。

由於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提供數據智能產品及服務，根據《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

理措施（負面清單）（2024年版）》、《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24年本）》及《市場准入

負面清單（2025年版）》，並據中國法律顧問告知，本集團的業務不受外商投資限制。

因此，本集團已解除與明略昭輝及明略軟件有關的合約安排架構，以籌備上市及遵守

聯交所的適用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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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本集團完成重組後的簡化公司架構：

本公司股東

資陽明略

明略軟件(1) 上海明略 明略昭輝

境外

境內 100%

100% 100%99.92%

本公司

附註： 北京明略軟件系統有限公司餘下的0.08%股權由邵文海（一名獨立第三方）持有。

遵守中國法律

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確認，除本文件中另有披露外，(i)重組已按照中國法律規定

在所有重大方面獲得必需的監管批准、許可和執照；及(ii)構成重組的所有股份轉讓和

註冊資本變更在所有重大方面均符合所有適用的中國法律。

[編纂]前投資

概覽

我們已進行多輪[編纂]前股權融資。下表概述[編纂]前投資的主要條款：

[編纂]前投資主要條款

投資協議日期
投資悉數
結付的日期 概約所籌款額 概約交易前估值 概約交易後估值 輪數(1) 每股成本

較[編纂]

折讓╱
（溢價）(2)

2010年7月16日 . . . 2010年7月16日 4,650,000美元 12,070,517美元 18,472,589美元 A-2 1.1757美元 [編纂]

2011年10月14日 . . 2011年11月1日 1,224,490美元 30,513,475美元 31,136,200美元 A-3 1.2169美元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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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協議日期
投資悉數
結付的日期 概約所籌款額 概約交易前估值 概約交易後估值 輪數(1) 每股成本

較[編纂]

折讓╱
（溢價）(2)

2011年10月14日 . . 2011年10月19日 9,773,871美元 31,329,712美元 49,999,071美元 A-4 1.9940美元 [編纂]

2013年4月2日 . . . . 2013年4月23日 10,000,000美元 80,001,278美元 90,001,437美元 A-5 3.1267美元 [編纂]

2014年12月29日 . . 2015年1月16日 不適用(3) 135,000,717美元 135,000,717美元 B-1 4.6900美元 [編纂]

2015年8月20日 . . . 2015年11月11日 13,000,000美元 231,401,015美元 260,001,132美元 B-5 8.0390美元 [編纂]

2017年3月30日 . . . 2017年5月5日 25,000,000美元 448,000,000美元 763,849,687美元 C-2 12.3676美元 [編纂]

2018年3月21日 . . . 2018年4月20日 不適用(4) 448,000,000美元 763,849,687美元 A-1 0.3951美元 [編纂]

2018年3月21日 . . . 2018年4月20日 不適用(4) 448,000,000美元 763,849,687美元 A-3 1.2169美元 [編纂]

2018年3月21日 . . . 2018年4月20日 不適用(4) 448,000,000美元 763,849,687美元 A-6 3.1551美元 [編纂]

2018年1月1日 . . . . 2018年4月25日 不適用(4) 668,555,465美元 763,849,687美元 C-1 10.8200美元 [編纂]

2019年3月22日 . . . 2019年5月31日 不適用(4) 818,127,267美元 1,336,393,785美元 B-2 4.8121美元 [編纂]

2019年3月22日 . . . 2019年5月31日 不適用(4) 818,127,267美元 1,336,393,785美元 B-3 6.7392美元 [編纂]

2019年3月22日 . . . 2019年5月31日 不適用(4) 818,127,267美元 1,336,393,785美元 B-4 6.7392美元 [編纂]

2019年3月22日 . . . 2019年5月31日 不適用(4) 818,127,267美元 1,336,393,785美元 C-3 13.3032美元 [編纂]

2019年3月22日 . . . 2019年5月31日 不適用(4) 818,127,267美元 1,336,393,785美元 C-4 14.7813美元 [編纂]

2019年3月22日 . . . 2019年5月31日 不適用(4) 818,127,267美元 1,336,393,785美元 C-5 10.4332美元 [編纂]

2019年3月22日 . . . 2019年5月31日 361,649美元 1,154,234,663美元 1,183,472,049美元 C-6 11.4359美元 [編纂]

2019年3月22日 . . . 2019年5月31日 5,471,557美元 1,270,506,957美元 1,302,689,584美元 C-7 12.5879美元 [編纂]

2019年3月22日 . . . 2019年5月31日 39,226,066美元 1,894,007,043美元 1,941,983,263美元 D-1 18.7654美元 [編纂]

2019年7月31日 . . . 2019年8月7日 不適用(3) 1,370,246,187美元 1,435,025,557美元 C-8 13.2407美元 [編纂]

2019年7月31日 . . . 2019年8月7日 48,300,694美元 2,254,991,383美元 2,361,597,716美元 D-2 21.7900美元 [編纂]

2020年2月24日 . . . 2020年3月2日 不適用(3) 1,474,031,478美元 1,646,213,591美元 C-9 13.6006美元 [編纂]

2020年2月24日 . . . 2020年3月2日 209,922,616美元 2,361,597,716美元 2,637,456,741美元 E-1 21.7900美元 [編纂]

2020年9月18日 . . . 2020年9月24日 不適用(3) 1,602,651,375美元 1,611,992,636美元 C-8 13.2407美元 [編纂]

2020年9月18日 . . . 2020年9月24日 16,910,386美元 2,901,262,935美元 2,918,173,321美元 E-2 23.9695美元 [編纂]

2020年11月20日 . . 2020年12月4日 不適用(3) 1,611,992,636美元 1,685,153,224美元 C-8 13.2407美元 [編纂]

2020年11月20日 . . 2020年12月4日 132,441,800美元 2,918,173,321美元 3,050,615,163美元 E-2 23.9695美元 [編纂]

2023年11月22日 . . 2024年10月25日 30,000,000美元 500,000,000美元 541,749,167美元 F-1 3.9286美元 [編纂]

2023年12月25日 . . 2024年10月25日 50,872,788美元 750,000,000美元 816,371,788美元 F-2 5.4388美元 [編纂]

2024年1月25日 . . . 2024年3月1日 29,931,501美元 1,500,000,000美元 1,665,809,904美元 F-3 10.8775美元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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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優先股的輪數編號隨後已重新分配，因此其可能無法按照各自的投資協議日期的時間順序排列。

(2) 較[編纂]折讓基於[編纂][編纂]計算所得。

(3) 相關[編纂]前投資涉及在相關[編纂]前投資者之間轉讓現有[編纂]前優先股及╱或由本公司向相關
[編纂]前投資者回購現有[編纂]前優先股及發行新[編纂]前優先股。因此，該等[編纂]前投資均無
籌得所得款項。

(4) 指向本集團隨後收購的實體的相關股東發行的代價股份。因此，並無自[編纂]前投資籌集所得款
項。

代價基準. . . . . . . . . . . . . . . [編纂]前投資的代價基準乃由有關各方根據投資時本集團

的估值並考慮投資時機、投資協議訂立時的估值、本集團

當時的經營狀況、前景╱發展潛力和財務表現以及經營

所在行業狀況後，經公平磋商後釐定。

[編纂]前投資

 所得款項用途 . . . . . . . . .

我們將[編纂]前投資所得款項用於開發、拓展及經營本集

團業務。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編纂]前投資所得款項

已使用94.48%。

[編纂]前投資

 的戰略利益 . . . . . . . . . . .

於[編纂]前投資時，董事認為，除獲得額外資金用於本公

司持續發展外，本集團亦受惠於[編纂]前投資者的知識及

經驗。此外，董事認為，本集團可於[編纂]前投資受益，

原因為[編纂]前投資者的投資顯示彼等對本集團經營的信

心，以及對本公司表現、實力及前景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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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前投資者的特別權利

[編纂]前投資者獲授有關股東協議下的特別權利，如優先購買權、贖回權、轉換

權（附註）、清算優先權、委任董事權及優先認購權。向[編纂]前投資者授出的贖回權於緊

接本公司根據新上市申請人指南第4.2章規定就[編纂]向聯交所首次呈交上市申請前終

止，惟於上市並無發生的情況下有關權利可恢復為可行使。所有其他特別權利須於[編

纂]完成後自動終止。此外，每名優先股持有人均有反攤薄權利，可按[編纂]認購[編

纂]，惟金額不得超過緊接[編纂]前其於本公司的持股百分比；於本文件日期，概無優

先股持有人將根據此項反攤薄權利參與[編纂]。有關我們現有股東參與[編纂]的更多資

料，請參閱「豁免及例外情況」及「[編纂]」。

緊接[編纂]完成前，本公司所有由Mine Mine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的股份將

全部轉換為B類股份，本公司其他股份將全部轉換為A類股份，屆時我們的股本將包含

兩類股份（A類股份及B類股份）。有關A類股份及B類股份所附帶權利的詳情，請參閱

「股本－不同投票權架構」。

上市後的不同投票權架構

我們將於上市後採納不同投票權架構，據此我們的創始人、董事長、執行董事兼

首席執行官吳先生將透過其控制的公司Mine Mine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B類股份，

每股享有10票投票權；其他股東將持有A類股份，每股享有1票投票權。為鼓勵股東更

積極參與股東大會及提升其他股東於股東大會上的有效投票權重，吳先生已提出維持

自願不同投票權投票限制，據此，於上市後首四年內，就本公司股東大會提呈的任何

決議案而言（保留事項除外，保留事項應按一股一票投票），吳先生（通過不同投票權

股東）將行使其當時持有的所有B類股份所附帶的投票權最多佔本公司總投票權（不包

括庫存股份）的30%。不同投票權架構及自願不同投票權限制已載於組織章程細則，組

織章程細則於上市後生效。有關更多資料請參閱「股本－不同投票權架構」。

附註： 每股優先股將按緊接[編纂]完成前適用於各輪次優先股的當時有效轉換價格轉換為A類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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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售

資深投資者的所有主要[編纂]前投資者將根據新上市申請人指南第2.2章規定將上
市時總投資額的最少50%保留至上市後滿六個月。該等資深投資者為(a)意像架構投資
（香港）有限公司、Grace Gate Holding Limited及Master Power Holding Limited（均為騰
訊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HKEX：00700（港幣櫃檯）及80700（人民幣櫃檯））的附屬
公司）；(b)上海予連投資中心（有限合夥）；及(c) Dahlia Investments Pte. Ltd.。

為籌備[編纂]及上市：(a)現有股東（包括[編纂]前投資者）及[編纂]將於上市日期
起[編纂]期限內禁售其緊隨上市後持有的[編纂]A類股份；及(b)[編纂]。

公眾持股量

於[編纂]完成後（假設在假設情況下），為我們的核心關連人士或由我們的核心關

連人士及本集團僱員持股平台iTop Limited間接控制的若干股東持有的股份將不會計入

公眾持股量。該等股東及其控制人的詳情載列如下：

• Mine Mine International Limited，由(i) Equation Holding Limited擁有

97%，Equation Holding Limited為Equation Trust全資擁有的控股公司，

Equat ion Trust為由吳先生（作為財產授予人及保護人）、Vistra Trust 

(Singapore) Pte. Limited（作為受託人）及Market Pro Holdings Limited（吳先

生全資擁有的公司）（作為唯一受益人）成立的家族信託；及(ii) Market Pro 

Holdings Limited擁有3%；該股東將於緊隨上市後控制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編纂]%（受假設規限）；

• 珠海橫琴明略萬象股權投資企業（有限合夥），吳先生為該企業的普通合夥

人，而其有限合夥人為傅東生先生（擁有99.54%）及吳先生（擁有0.46%）

（傅東生先生為該股東的被動投資者，且與吳先生並無關係）；該股東將於

緊隨上市後控制已發行股份總數約[編纂]%（受假設規限）；傅東生先生為

一名獨立第三方；

• iTOP Limited，吳先生為其唯一董事，且最終由信託擁有，而Vistra Trust 

(Hong Kong) Limited為該信託的受託人，本公司為委託人；該股東將於緊

隨上市後控制已發行股份總數約[編纂]%（受假設規限）；iTop Limited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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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類股份附帶的投票權最終由受託人根據本公司的指示及由相關受益人協

定或向本公司/受托人所發出的指示控制，而本公司將按照91名購股權承授

人（為iTop Limited所持股份的最終受益人）的指示行事；

• Ling Ying Foundation，為一家由任煜男先生及其家族控制其董事會的

實體；該股東將於緊隨上市後控制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編纂 ]%（受假設規

限）；及

• 意像架構投資（香港）有限公司、Grace Gate Holding Limited及Master Power 

Holding Limited，其中(i)意像架構投資（香港）有限公司為騰訊控股有限公

司之全資附屬公司；(ii) Grace Gate Holding Limited為TPP Follow-on Fund I, 

L.P.的全資附屬公司，TPP Follow-on Fund I, L.P.的普通合夥人為TPP Follow-

on GP I, Ltd.，而TPP Follow-on GP I, Ltd.由騰訊控股有限公司最終控制；

及(iii) Master Power Holding Limited為TPP Opportunity Fund I, L.P.的全資附

屬公司，TPP Opportunity Fund I, L.P.的普通合夥人為TPP Opportunity GP I, 

Ltd.，而TPP Opportunity GP I, Ltd.由騰訊控股有限公司最終控制；該等股東

將於緊隨上市後共同控制已發行股份總數約[編纂]%（受假設規限）。

根據 [編纂 ]，我們預期A類股份上市後的市值（在假設條件下）約為[編纂 ]。因

此，根據上市規則第8.08(1)條，適用於本公司的最低公眾持股量百分比規定為已發行

A類股份總數的[編纂]%（[編纂]）。

上述股東持有的40,270,628股A類股份將不計入公眾持股量，佔緊隨[編纂]完成

後已發行A類股份總數約[編纂]%（受假設所限）。據董事所知，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我

們其他股東（包括[編纂]前投資者）：(i)並非本公司核心關連人士；(ii)概無直接或間接

由本公司核心關連人士融資；或(iii)並無慣常接受本公司核心關連人士就其名下登記或

持有股份之收購、出售、投票或其他處置事宜所作指示。因此，[編纂]股A類股份（佔

緊隨[編纂]完成後已發行A類股份總數約[編纂]%（受假設所限）將計入公眾持股量，符

合上市規則第8.08(1)條之規定。此外，緊隨上市後（並受假設所限），預期約[編纂]%

的已發行A類股份總數將計入自由流通量，因此，本公司將於上市時符合上市規則第

8.08A[編纂]條的自由流通量要求。



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

– 188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遵守[編纂]前投資指引

基於(i)[編纂]前投資的代價於本公司就[編纂]首次向聯交所呈交上市申請表格日
期前超過28個足日內已結付；及(ii)授予本公司[編纂]前投資者的特別權利將於上市申
請備案時不再生效及╱或上市時終止，獨家保薦人確認，[編纂]前投資已遵守新上市
申請人指南第4.2章的規定。

[編纂]前投資者的資料

以下載列主要[編纂]前投資者的概況，該等投資者對本公司進行重大投資（各自
持有本公司緊隨[編纂]前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總數的[編纂]%以上）。

騰訊

意像架構投資（香港）有限公司為一家根據香港法例註冊成立的公司。Grace Gate 

Holding Limited及Master Power Holding Limited均為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

有限公司。意像架構投資（香港）有限公司為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HKEX：00700（港元櫃檯）及80700（人民幣櫃檯），「騰訊」）的全資附屬

公司。Grace Gate Holding Limited為TPP Follow-on Fund I, L.P. 的全資附屬公司，

TPP Follow-on Fund I, L.P.的普通合夥人為TPP Follow-on GP I, Ltd.，而TPP Follow-

on GP I, Ltd.由騰訊最終控制。Master Power Holding Limited為TPP Opportunity Fund 

I, L.P.的全資附屬公司，TPP Opportunity Fund I, L.P.的普通合夥人為TPP Opportunity 

GP I, Ltd.，而TPP Opportunity GP I, Ltd.由騰訊最終控制。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意像架構投資（香港）有限公司、Grace Gate Holding Limited及Master Power Holding 

Limited合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總數約26.96%。由於騰訊將於上市後控

制本公司總投票權的10%以上，故騰訊及由騰訊控制的三名股東各自將於上市後成為

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金拓及航景基金

深圳金拓博來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金拓博來」）、深圳金拓二期投資合夥

企業（有限合夥）（「金拓二期」）及資陽明拓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資陽明

拓」）均為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金拓資本投資（香港）有限公司（「金拓香

港」）為根據香港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



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

– 189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金拓博來及金拓二期的普通合夥人均為北京金拓資本投資有限公司（「北京金

拓」）。資陽明拓的普通合夥人為資陽金拓企業管理有限公司，其由北京金拓擁有

51.25%權益。

金拓香港由金曉秋先生最終控制。金曉秋先生為本公司於往績記錄期間的前董

事。

北京金拓由北京金拓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北京瑞鐸管理諮詢有限公司全資擁有的

實體）擁有76.00%權益，而北京瑞鐸管理諮詢有限公司由金曉秋先生擁有80.00%權益。

深圳航景精工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航景基金」）是一家在中國成

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其普通合夥人為深圳市普泰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而該公司由中航

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中航信託」）全資擁有。航景基金的唯一有限合夥人為中航信託。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金拓博來、金拓二期及航景基金已訂立協議，據此，各

實體同意於以股東身份行使其權利時一致行動。金拓博來、金拓二期、資陽明拓、金

拓香港及航景基金統稱為「金拓及航景基金」。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金拓及航景基

金合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總數約8.55%。由於金曉秋先生於上市後12

個月內為本公司前董事，故金拓及航景基金的各股東將於上市後成為本公司的關連人

士。

紅杉中國

上海予連投資中心（有限合夥）（「紅杉中國」）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

業。其普通合夥人為上海桓遠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由周逵先生擁有97.00%。其唯一有

限合夥人為持有其99.998%經濟權益的北京紅杉銘德股權投資中心（有限合夥）（「紅杉

銘德」）。

紅杉銘德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紅杉銘德的普通合夥人是北京紅

杉坤德投資管理中心（有限合夥）（「紅杉坤德」，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紅

杉坤德由周逵先生最終控制。紅杉銘德有兩名有限合夥人，最大有限合夥人為北京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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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盛德投資中心（有限合夥），持有紅杉銘德約60.74%合夥權益。據董事所知，周逵先

生、紅杉銘德的普通合夥人和有限合夥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紅杉中國持有本公司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總數約

7.46%。

Temasek

Dahlia Investments Pte. Ltd.為Temasek Holdings (Private) Limited（「Temasek」）

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Temasek是一家總部位於新加坡的全球投資公司，截至2024年

3月31日，其投資組合淨值達3,890億新加坡元（人民幣2.08萬億元）。如Temasek將其

非上市資產按市值計價，將為其帶來310億新加坡元（人民幣1,660億元）的價值提升，

使其按市值計價的投資組合淨值達4,200億新加坡元（人民幣2.25萬億元）。Temasek的

宗旨是「讓每一代人都享有繁榮」，並以此為指導，為當代人和子孫後代做出貢獻。

Temasek以商業原則運作，尋求長期持續的回報。其在全球九個國家設有13個辦事

處：在亞洲有北京、河內、孟買、上海、深圳和新加坡；及在亞洲以外有布魯塞爾、

倫敦、墨西哥城、紐約、巴黎、舊金山和華盛頓特區。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Temasek持有本公司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總數約

4.14%。據董事所知，Dahlia Investments Pte. Ltd. 為獨立第三方。

華晟

上海華晟領飛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華晟」）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

合夥企業。其普通合夥人是上海華晟信航股權投資管理中心（有限合夥），而上海華晟

信航股權投資管理中心（有限合夥）由華興資本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的公司，股份代號：HKEX：01911）最終控制。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華晟持有本公司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總數約3.97%。

據董事所知，華晟為獨立第三方。

星界

Gomq (BVI) Limited（「星界」）為一家根據英屬維京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商業公

司，並由上海星礫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上海星礫」，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

限合夥企業）間接全資擁有。上海星礫的普通合夥人為星界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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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有限公司（「星界資本」，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以及其唯一有限合夥人

為星界新經濟股權投資基金（深圳）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並由

星界資本管理的私募股權基金）。星界資本專注於醫療保健、數字消費、智能製造和新

經濟技術領域的商機。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星界持有本公司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總數約3.51%。

據董事所知，星界為獨立第三方。

春華

PV Ace 1 Limited（「春華」）為一家於英屬維京群島註冊成立的商業公司。截至最

後實際可行日期，春華持有本公司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總數約2.78%。據董事所知，

春華為獨立第三方。

快手

Cosmic Blue Investments Limited為一家於英屬維京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是

快手科技（一家於聯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HKEX：01024（港元櫃檯）及

81024（人民幣櫃檯），「快手」）的全資附屬公司。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Cosmic Blue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本公司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總數約2.48%。據董事所知，

Cosmic Blue Investments Limited為獨立第三方。

睿嘉

上海睿技華昌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睿技華昌」）及西藏暢言股權投資

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西藏暢言」）均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睿技華昌及西藏

暢言的普通合夥人均為北京睿嘉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睿嘉資產管理」）控制的實體，而

睿嘉資產管理由陳婷女士最終控制。

Raymond Amc Holdings Limited（「Raymond Amc」，連同睿技華昌及西藏暢言，

統稱「睿嘉」）為一家於英屬維京群島註冊成立之商業公司，其最終控制人為睿嘉資產

管理之董事，該董事持有睿嘉資產管理超過25%股權。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睿嘉合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總數約

2.46%。據董事所知，該等股東各自均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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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R

GSR Ventures III , L.P.（「GSR」）為一家在開曼群島註冊的私募基金。GSR 

Ventures III, L.P. 由其最終普通合夥人GSR Partners III, Ltd.（一家開曼群島獲豁免公
司）控制，該公司控股股東為Richard Lim 及Jian Ding。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GSR

持有本公司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總數約2.32%。據董事所知，GSR為獨立第三方。

Hundreds Capital

Hundreds ANTA Fund Limited Partnership、Hundreds Golden Vision Fund L.P. 及
Hundreds Six Fund Limited Partnership的普通合夥人為Hundreds Capital（一家根據開曼
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獲豁免公司，最終由以Hundreds Capital的投資者為受益人的信託
最終擁有，該信託基金的受託人為 Vistra Trust (Singapore) Pte. Limited）。成立於2016

年，Hundreds Capital的投資組合涵蓋半導體、人工智能、消費及零售、TMT及先進製
造業等新興行業。Hundreds Capital致力於利用資本及專業知識來支援投資組合公司的
增長，並為投資者帶來最大回報。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Hundreds Capital合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
份總數約2.11%。據董事所知，該等股東各自均為獨立第三方。

Cavendish Square Holdings B.V.

Cavendish Square Holdings B.V.為一家在荷蘭註冊的有限公司，並為WPP plc

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WPP的股份在倫敦證券交易所及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WPP

是全球營銷服務的領軍者，擁有深厚的人工智能、信息和技術實力，業務遍及全
球，並擁有頂尖的創意人才。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WPP在逾100個國家
擁有108,000名僱員，並錄得147億英鎊的收入。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Cavendish 

Square Holdings B.V.持有本公司已發行及流通在外股份總數的1.28%。據董事所知，
Cavendish Square Holdings B.V.為獨立第三方。

KPCB China Fund II, L.P.

KPCB China Fund II, L.P.（「China II」）為一家在開曼群島註冊為獲豁免有限合
夥企業的創業投資基金，由其普通合夥人KPCB China Associates II, L.P.控制。KPCB 

China Associates II, L.P.的普通合夥人為KPCB China Holdings II, Ltd.。KPCB China 

Holdings II, Ltd.由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LLC（「Kleiner Perkins」）最終全
資擁有，Kleiner Perkins為一家在美國特拉華州註冊的創業投資公司。China II的管理
公司為KPCB ChinaManagement II, Ltd.。KPCB China Management II, Ltd. 由Kleiner 

Perkins最終擁有。Kleiner Perkins專注於投資跨行業、跨大洲、具有大膽創意的孵化、
早期及成長型公司。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KPCB China Fund II, L.P.持有本公司已
發行及流通在外股份總數的1.81%。據董事所知，KPCB China Fund II, L.P.為獨立第三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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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B-5
輪

優先
股

C-1
輪

優先
股

C-2
輪

優先
股

C-3
輪

優先
股

C-4
輪

優先
股

C-5
輪

優先
股

C-6
輪

優先
股

C-7
輪

優先
股

C-8
輪

優先
股

C-9
輪

優先
股

D-1
輪

優先
股

D-2
輪

優先
股

E-1
輪

優先
股

E-2
輪

優先
股

F-1
輪

優先
股

F-2
輪

優先
股

F-3
輪

優先
股

小計

於最
後

實際
可行

日期
的

持股
比例

於 [編
纂]

完成
後

的股
權(1)

於[
編纂

]
完成 後的
持股

比例
(1)

Mi
ne 

Mi
ne 

Int
ern

atio
nal

 
 L

im
ited

...
...

...
...

...
...

13,
318

,60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11,
252

505
,63

1
14,

835
,49

1
11.

32%
[14

,83
5,4

91]
[編
纂]

Ap
lus

 Al
lian

ce 
Gr

oup
 

 L
im

ited
...

...
...

...
...

...
2,7

78,
29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78,
299

2.1
2%

[2,
778

,29
9]

[編
纂]

Lig
ht 

Wi
nne

r H
old

ing
s 

 L
im

ited
...

...
...

...
...

...
1,1

60,
52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60,
524

0.8
9%

[1,
160

,52
4]

[編
纂]

Tia
nyo

u G
ood

 Lu
ck 

 F
ore

ver
 Li

mi
ted

...
...

...
..

616
,84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6
,84

5
0.4

7%
[61

6,8
45]

[編
纂]

Lin
kin

g G
lob

e L
im

ited
 ..

...
..

2,3
71,

59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71,

598
1.8

1%
[2,

371
,59

8]
[編
纂]

Ra
ym

ond
 Am

c H
old

ing
s 

 L
im

ited
 (10

)  ..
...

...
...

...
.

1,1
06,

7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06,

709
0.8

4%
[1,

106
,70

9]
[編
纂]

上海
睿技
華昌
企業

 管
理合
夥企
業

 （
有限
合夥
）(10

) ...
...

...
...

238
,81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8
,81

5
0.1

8%
[23

8,8
15]

[編
纂]

上海
予連
投資
中心

 （
有限
合夥
）(10

) ...
...

...
...

808
,56

2
–

–
–

–
–

–
–

–
–

2,9
32,

000
–

5,4
69,

112
–

–
571

,40
0

–
–

–
–

–
–

–
–

–
–

–
–

9,7
81,

074
7.4

6%
[10

,31
9,1

45]
[編
纂]

Ca
ven

dis
h S

qua
re 

 H
old

ing
s B

.V.
 (10

) ...
...

...
.

116
,02

5
–

926
,34

1
–

446
,72

8
186

,13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75,

231
1.2

8%
[1,

675
,23

1]
[編
纂]

Me
dia

 Ju
nct

ion
 

 L
im

ited
 (2)

...
...

...
...

...
.

761
,28

6
–

–
–

–
–

–
–

–
–

–
248

,78
8

–
–

–
–

–
–

–
–

–
–

–
–

–
–

–
–

1,0
10,

074
0.7

7%
[1,

022
,52

2]
[編
纂]

Ma
rve

l P
lan

 Ho
ldi

ngs
 

 L
im

ited
...

...
...

...
...

...
479

,78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9

,78
5

0.3
7%

[47
9,7

85]
[編
纂]

珠海
橫琴
明略
萬象

 股
權投
資企
業

 （
有限
合夥
）..

...
...

...
...

431
,99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1
,99

6
0.3

3%
[43

1,9
96]

[編
纂]

嘉興
嘀嗒
投資
合夥

 企
業（
有限
合夥
）..

...
...

..
333

,89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3

,89
7

0.2
5%

[33
3,8

97]
[編
纂]

珠海
一時
之杰
股權

 投
資企
業

 （
有限
合夥
）..

...
...

...
...

287
,04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7
,04

6
0.2

2%
[28

7,0
46]

[編
纂]

Su
per

 Sy
ste

m 
Ho

ldi
ngs

 
 L

im
ited

...
...

...
...

...
...

135
,43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5
,43

6
0.1

0%
[13

5,4
36]

[編
纂]

iTo
p L

im
ited

 ..
...

...
...

...
.

1,5
57,

39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57,

397
1.1

9%
[1,

557
,39

7]
[編
纂]

Yin
g H

ui 
Ch

rist
ina

 Le
e.

...
...

167
,98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7
,98

7
0.1

3%
[16

7,9
87]

[編
纂]

Lin
g Y

ing
 Fo

und
atio

n.
...

...
.

800
,31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00
,31

4
0.6

1%
[80

0,3
14]

[編
纂]

蔡易
承

...
...

...
...

...
...

..
269

,58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9

,58
5

0.2
1%

[26
9,5

85]
[編
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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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普通
股

A-1
輪

優先
股

A-2
輪

優先
股

A-3
輪

優先
股

A-4
輪

優先
股

A-5
輪

優先
股

A-6
輪

優先
股

B-1
輪

優先
股

B-2
輪

優先
股

B-3
輪

優先
股

B-4
輪

優先
股

B-5
輪

優先
股

C-1
輪

優先
股

C-2
輪

優先
股

C-3
輪

優先
股

C-4
輪

優先
股

C-5
輪

優先
股

C-6
輪

優先
股

C-7
輪

優先
股

C-8
輪

優先
股

C-9
輪

優先
股

D-1
輪

優先
股

D-2
輪

優先
股

E-1
輪

優先
股

E-2
輪

優先
股

F-1
輪

優先
股

F-2
輪

優先
股

F-3
輪

優先
股

小計

於最
後

實際
可行

日期
的

持股
比例

於 [編
纂]

完成
後

的股
權(1)

於[
編纂

]
完成 後的
持股

比例
(1)

GS
R V

ent
ure

s 
 I

II, 
L.P

.(10
) ...

...
...

...
...

.
–

468
,81

7
–

1,6
10,

606
–

–
958

,48
7

–
–

–
–

–
–

–
–

–
–

–
–

–
–

–
–

–
–

–
–

–
3,0

37,
910

2.3
2%

[3,
037

,91
0]

[編
纂]

Oa
kw

ise
 In

nov
atio

n 
 F

und
 SP

C –
 Ne

w 
 O

ppo
rtu

nit
y S

P .
...

...
...

.
–

1,0
42,

97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42,
972

0.8
0%

[1,
042

,97
2]

[編
纂]

Ba
nea

n H
old

ing
s 

 L
TD

.(3)
 ..

...
...

...
...

...
.

–
9,5

68
–

32,
86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
437

0.0
3%

[42
,43

7]
[編
纂]

KP
CB

 Ch
ina

 Fu
nd 

 I
I, L

.P.
(10

)  ..
...

...
...

...
..

–
–

–
–

1,9
91,

193
380

,03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71,

229
1.8

1%
[2,

371
,22

9]
[編
纂]

Ch
ina

 Br
oad

ban
d C

api
tal 

 P
art

ner
s II

, L
.P.

(11
)  ..

...
...

.
–

–
–

–
–

943
,55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3

,55
4

0.7
2%

[94
3,5

54]
[編
纂]

PV
 Ac

e 1
 Li

mi
ted

(10
)  ..

...
...

.
–

–
–

–
–

–
–

3,6
46,

075
–

–
–

–
–

–
–

–
–

–
–

–
–

–
–

–
–

–
–

–
3,6

46,
075

2.7
8%

[3,
679

,89
1]

[編
纂]

西藏
暢言
股權

 投
資合
夥企
業

 （
有限
合夥
）(10

) ...
...

...
...

–
–

–
–

–
–

–
–

1,8
80,

335
–

–
–

–
–

–
–

–
–

–
–

–
–

–
–

–
–

–
–

1,8
80,

335
1.4

4%
[1,

900
,08

2]
[編
纂]

上海
贏犇
投資
合夥

 企
業（
有限
合夥
）(4)

...
...

..
–

–
–

–
–

–
–

–
–

651
,55

6
–

–
–

–
–

–
–

–
–

–
–

–
–

–
–

–
–

–
651

,55
6

0.5
0%

[67
4,7

43]
[編
纂]

Sh
ang

ri L
a C

ons
ult

ing
 

 P
te L

td 
...

...
...

...
...

...
–

–
–

–
–

–
–

–
–

23,
693

–
–

–
–

–
–

–
–

–
–

–
–

–
–

–
–

–
–

23,
693

0.0
2%

[24
,53

6]
[編
纂]

珠海
華金
盛盈
一號
股權

 投
資基
金合
夥企
業

 （
有限
合夥
）(5)

 ..
...

...
...

.
–

–
–

–
–

–
–

–
–

–
–

–
–

1,0
10,

703
–

–
–

–
–

–
–

–
–

–
–

–
–

–
1,0

10,
703

0.7
7%

[1,
089

,86
5]

[編
纂]

Ho
ma

er 
As

set
 M

ana
gem

ent
 

 M
ast

er 
Fu

nd 
 S

PC
 – 

Un
ico

rn 
 E

qui
ty 

Inv
est

me
nt 

 P
ort

fol
io 

III （
由漢
高資
本

 有
限公
司管
理）

(6)
 ..

...
...

.
–

–
–

–
–

–
–

–
–

–
–

–
–

1,0
10,

702
–

–
–

–
–

–
–

–
–

–
–

–
–

–
1,0

10,
702

0.7
7%

[1,
089

,86
4]

[編
纂]

意像
架構
投資
（香
港）

 有
限公
司(10

) ...
...

...
...

..
–

–
–

–
–

–
–

–
–

–
–

–
–

–
2,0

62,
929

3,0
94,

394
–

–
5,7

09,
094

387
,73

5
1,9

86,
926

70,
198

–
2,8

90,
169

745
,36

0
6,4

90,
862

2,2
34,

868
601

,70
1

26,
274

,23
6

20.
05%

[27
,80

2,4
52]

[編
纂]

上海
華晟
領飛

 股
權投
資合
夥企
業  

 （
有限
合夥
）(10

) ...
...

...
...

–
–

–
–

–
–

–
–

–
–

–
–

–
–

1,2
37,

758
1,8

56,
637

2,1
04,

318
–

–
–

–
–

–
–

–
–

–
–

5,1
98,

713
3.9

7%
[5,

611
,04

3]
[編
纂]

深圳
金拓
博來
投資

 合
夥企
業（
有限
合夥
）(10

)  ..
.

–
–

–
–

–
–

–
–

–
–

–
–

–
–

–
1,1

88,
247

–
–

–
–

–
–

–
–

–
–

–
–

1,1
88,

247
0.9

1%
[1,

294
,95

0]
[編
纂]

深圳
金拓
二期
投資

 合
夥企
業（
有限
合夥
）(10

)  ..
.

–
–

–
–

–
–

–
–

–
–

–
–

–
–

–
–

–
992

,14
0

–
–

–
1,4

42,
660

–
–

–
–

–
–

2,4
34,

800
1.8

6%
[2,

658
,63

3]
[編
纂]

金拓
資本
投資
（香
港）

 有
限公
司(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0
,41

2
–

–
–

–
–

–
–

–
–

–
280

,41
2

0.2
1%

[30
6,1

91]
[編
纂]

深圳
航景
精工
股權
投資

 基
金合
夥企
業

 （
有限
合夥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7

,46
9

–
–

–
507

,28
4

–
–

–
–

–
–

954
,75

3
0.7

3%
[1,

042
,52

4]
[編
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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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普通
股

A-1
輪

優先
股

A-2
輪

優先
股

A-3
輪

優先
股

A-4
輪

優先
股

A-5
輪

優先
股

A-6
輪

優先
股

B-1
輪

優先
股

B-2
輪

優先
股

B-3
輪

優先
股

B-4
輪

優先
股

B-5
輪

優先
股

C-1
輪

優先
股

C-2
輪

優先
股

C-3
輪

優先
股

C-4
輪

優先
股

C-5
輪

優先
股

C-6
輪

優先
股

C-7
輪

優先
股

C-8
輪

優先
股

C-9
輪

優先
股

D-1
輪

優先
股

D-2
輪

優先
股

E-1
輪

優先
股

E-2
輪

優先
股

F-1
輪

優先
股

F-2
輪

優先
股

F-3
輪

優先
股

小計

於最
後

實際
可行

日期
的

持股
比例

於 [編
纂]

完成
後

的股
權(1)

於[
編纂

]
完成 後的
持股

比例
(1)

Gr
ace

 Ga
te H

old
ing

 
 L

im
ited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88,
826

–
182

,08
0

–
–

264
,85

2
–

1,1
45,

446
394

,38
8

106
,18

2
3,6

81,
774

2.8
1%

[3,
854

,27
4]

[編
纂]

Ma
ste

r P
ow

er 
Ho

ldi
ng 

 L
im

ited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
20,

269
–

480
,22

8
70,

198
–

698
,53

8
–

–
–

–
5,3

69,
233

4.1
0%

[5,
824

,19
5]

[編
纂]

Go
mq

 (B
VI

) L
im

ited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08,

036
–

–
2,1

94,
866

–
–

–
–

–
4,6

02,
902

3.5
1%

[5,
056

,61
7]

[編
纂]

Hu
ndr

eds
 AN

TA
 Fu

nd 
 L

im
ited

 Pa
rtn

ers
hip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
,14

9
–

–
–

–
194

,44
4

–
–

–
295

,59
3

0.2
3%

[32
6,9

83]
[編
纂]

Hu
ndr

eds
 Go

lde
n 

 V
isio

n F
und

 L.
P.(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8
,58

2
176

,61
6

–
–

256
,90

4
324

,07
3

–
–

–
926

,17
5

0.7
1%

[1,
022

,60
3]

[編
纂]

Hu
ndr

eds
 Si

x F
und

 
 L

im
ited

 Pa
rtn

ers
hip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3
,44

7
264

,92
3

–
–

385
,35

6
583

,33
1

–
–

–
1,5

37,
057

1.1
7%

[1,
697

,39
6]

[編
纂]

Tu
lan

do 
Ho

ldi
ngs

 
 L

im
it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9

,48
4

–
–

–
–

460
,37

1
–

–
–

699
,85

5
0.5

3%
[77

4,1
75]

[編
纂]

Bu
chk

ana
 Ho

ldi
ngs

 
 L

im
it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9

,48
4

–
–

–
–

460
,37

1
–

–
–

699
,85

5
0.5

3%
[77

4,1
75]

[編
纂]

Fla
ren

si H
old

ing
s 

 L
im

it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
778

–
–

–
–

51,
476

–
–

–
78,

254
0.0

6%
[86

,56
4]

[編
纂]

上海
東方
明珠
傳媒
產業

 股
權投
資基
金合

 夥
企業

(有
限合
夥）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6

,99
8

–
–

–
–

705
,49

6
–

–
–

1,0
72,

494
0.8

2%
[1,

186
,38

6]
[編
纂]

As
ean

 Ch
ina

 In
ves

tm
ent

 
 F

und
 IV

 L.
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2
,58

8
–

–
–

–
581

,67
8

–
–

–
884

,26
6

0.6
7%

[97
8,1

69]
[編
纂]

As
ean

 Ch
ina

 In
ves

tm
ent

 
 F

und
 (U

S) 
IV

 L.
P..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
576

–
–

–
–

66,
467

–
–

–
101

,04
3

0.0
8%

[11
1,7

73]
[編
纂]

Ca
pT

hro
ne 

Ca
pit

al L
im

ited
 

 P
art

ner
shi

p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7

,16
4

–
–

–
–

648
,14

5
–

–
–

985
,30

9
0.7

5%
[1,

089
,94

1]
[編
纂]

Gig
a I

ndu
stri

es 
Lim

it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2

,87
3

–
–

–
–

486
,10

9
–

–
–

738
,98

2
0.5

6%
[81

7,4
56]

[編
纂]

Plu
to 

Co
nne

ctio
n L

TD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4

,44
4

–
–

–
–

469
,90

5
–

–
–

714
,34

9
0.5

5%
[79

0,2
08]

[編
纂]

Ch
ina

 Sk
y G

lob
al 

 I
nve

stm
ent

 Li
mi

t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6

,01
5

–
–

–
–

453
,70

2
–

–
–

689
,71

7
0.5

3%
[76

2,9
60]

[編
纂]

Da
hli

a I
nve

stm
ent

s 
 P

te. 
Ltd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07,
695

–
–

3,2
11,

299
–

–
–

–
5,4

18,
994

4.1
4%

[5,
970

,40
1]

[編
纂]

Co
sm

ic B
lue

 In
ves

tm
ent

s 
 L

im
ited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24,
618

–
–

1,9
26,

779
–

–
–

–
3,2

51,
397

2.4
8%

[3,
582

,24
1]

[編
纂]

資陽
明拓
股權
投資

 基
金合
夥企
業

 （
有限
合夥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
95,

263
1,3

44,
891

6,3
40,

154
4.8

4%
[6,

340
,15

4]
[編
纂]

金漢
王科
技有
限公
司(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17

,90
7

193
,28

5
911

,19
2

0.7
0%

[91
1,1

92]
[編
纂]

其他
公眾
股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
纂]

[編
纂]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740

,71
4

1,5
21,

357
926

,34
1

1,6
43,

475
2,4

37,
921

1,5
09,

727
958

,48
7

3,6
46,

075
1,8

80,
335

675
,24

9
2,9

32,
000

248
,78

8
5,4

69,
112

2,0
21,

405
3,3

00,
687

6,7
10,

678
2,1

04,
318

1,7
20,

021
11,

418
,18

9
5,6

49,
353

6,6
23,

086
2,0

90,
340

2,1
94,

866
9,6

33,
897

6,2
30,

928
7,6

36,
308

9,3
53,

678
2,7

51,
690

131
,02

9,0
25

100
%

[編
纂]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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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

(1
) 

本
公
司
將
於
完
成

[編
纂

]後
通
過
兩
類
股
份
（
即

A
類
股
份
及

B
類
股
份
）
採
納
不
同
投
票
權
架
構
。
就
提
呈
本
公
司
股
東
大
會
的
任
何
決
議
案
（
但
與
有
限
數
量
保
留
事
項
有
關
的

決
議
案
除
外
，
就
該
等
事
項
一
股
股
份
僅
有
權
投
一
票
）
而
言
，
每
股

A
類
股
份
賦
予
其
持
有
人
每
股
一
票
表
決
權
，
而
每
股

B
類
股
份
賦
予
其
持
有
人
每
股
十
票
表
決
權
。

A
類

股
份
及

B
類
股
份
在
所
有
方
面
享
有
同
等
地
位
。
緊
接

[編
纂

]完
成
前
，
本
公
司
由

M
in

e 
M

in
e 

In
te

rn
at

io
na

l 
L

im
it

ed
持
有
的
股
份
將
全
部
轉
換
為

B
類
股
份
，
本
公
司
其
他
已

發
行
股
份
將
全
部
轉
換
為

A
類
股
份
（
考
慮
到
每
股
優
先
股
應
以
適
用
於
各
輪
次
優
先
股
的
當
時
有
效
轉
換
價
格
轉
換
為

A
類
股
份
）。

(2
) 

M
ed

ia
 J

un
ct

io
n 

L
im

it
ed
為
一
間
於
英
屬
維
京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其
註
冊
股
東
為
黃
明
國
。
此
股
東
及
其
最
終
實
益
擁
有
人
均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3
) 

B
an

ea
n 

H
ol

di
ng

s 
L

td
.為
一
間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的
投
資
控
股
公
司
。

B
an

ea
n主
要
投
資
於
信
息
及
通
訊
技
術
初
創
公
司
。
此
股
東
及
其
最
終
實
益
擁
有
人
均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4
) 

上
海
贏
犇
投
資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為
一
間
於
中
國
成
立
的
有
限
合
夥
企
業
，
其
普
通
合
夥
人
為
深
圳
市
分
享
成
長
投
資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而
深
圳
市
分
享
成
長
投
資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由
白
文
濤
控
制
。
此
股
東
及
其
最
終
實
益
擁
有
人
均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5
) 

珠
海
華
金
盛
盈
一
號
股
權
投
資
基
金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
盛
盈
一
號
」）
為
一
間
根
據
中
國
法
律
註
冊
的
有
限
合
夥
企
業
。
其
執
行
合
夥
人
為
珠
海
華
金
領
創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華
金
領
創
」，
珠
海
華
金
資
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一
間
於
深
圳
證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的
公
司
，
股
份
代
號
：

00
05

32
，「
華
金
資
本
」）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華
金
領
創
為
華
金

資
本
旗
下
的
核
心
私
募
股
權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
自
成
立
以
來
，
其
已
發
起
及
設
立
多
支
市
場
化
的
股
權
投
資
基
金
，
開
展
產
業
基
金
股
權
投
資
業
務
。
華
金
資
本
的
實
際
控
制
人

為
珠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國
有
資
產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
華
金
資
本
聚
焦
於
先
進
製
造
、
人
工
智
能
及
半
導
體
產
業
等
戰
略
性
新
興
產
業
，
並
有
選
擇
地
主
要
通
過

P
E
及
併
購
投
資
，

投
資
於
成
長
型
及
成
熟
型
的
投
資
機
會
。
此
股
東
及
其
最
終
實
益
擁
有
人
均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6
) 

H
om

ae
r 

A
ss

et
 M

an
ag

em
en

t 
M

as
te

r 
F

un
d 

S
P

C
為
一
間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的
獲
豁
免
獨
立
投
資
組
合
公
司
。

H
A

M
C

O
 C

ap
it

al
 L

im
it

ed
為

H
om

ae
r 

A
ss

et
 M

an
ag

em
en

t 
M

as
te

r 
F

un
d 

S
P

C
的
投
資
管
理
人
。

H
om

ae
r 

A
ss

et
 M

an
ag

em
en

t 
M

as
te

r 
F

un
d 

S
P

C
 –

 U
ni

co
rn

 E
qu

it
y 

In
ve

st
m

en
t 

P
or

tf
ol

io
 I

II（
由
漢
高
資
本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
為

H
om

ae
r 

A
ss

et
 M

an
ag

em
en

t 
M

as
te

r 
F

un
d 

S
P

C
的
子
基
金
。

H
om

ae
r 

A
ss

et
 M

an
ag

em
en

t 
M

as
te

r 
F

un
d 

S
P

C
-U

ni
co

rn
 E

qu
it

y 
In

ve
st

m
en

t 
P

or
tf

ol
io

 I
II（
由
漢
高
資
本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
的
主
要
目
的
為
對
私
人
公
司
進
行
股
權
投
資
。

H
om

ae
r 

A
ss

et
 M

an
ag

em
en

t 
M

as
te

r 
F

un
d 

S
P

C
的
最
終
控
制
人
為

C
hu

n 
L

eu
ng

 C
ho

w
及

T
im

 C
he

ng
。
此
股
東

及
其
最
終
實
益
擁
有
人
均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7
) 

上
海
東
方
明
珠
傳
媒
產
業
股
權
投
資
基
金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為
一
間
於
中
國
成
立
的
私
募
股
權
基
金
，
其
管
理
人
為
上
海
東
方
明
珠
私
募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此
股
東
及

其
最
終
實
益
擁
有
人
均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8
) 

C
ap

T
hr

on
e 

C
ap

it
al

 L
im

it
ed

 P
ar

tn
er

sh
ip
為
一
間
在
開
曼
群
島
成
立
的
豁
免
有
限
合
夥
企
業
。

C
ap

T
hr

on
e 

C
ap

it
al

 L
im

it
ed

 P
ar

tn
er

sh
ip
專
注
於
消
費
及
零
售
、
先
進
製
造
、

IT
服
務
及
軟
件
、
金
融
及
商
業
服
務
領
域
的
投
資
機
會
。

B
in

g 
H

u為
C

ap
T

hr
on

e 
C

ap
it

al
 L

im
it

ed
 P

ar
tn

er
sh

ip
的
最
終
受
益
人
。
其
全
資
實
體

C
ap

T
hr

on
e 

in
te

rn
at

io
na

l 
F

Z
-

L
L

C
為

C
ap

T
hr

on
e 

C
ap

it
al

 L
im

it
ed

 P
ar

tn
er

sh
ip
的
唯
一
有
限
合
夥
人
，
持
有
其

99
.9

%
的
股
份
。

C
ap

T
hr

on
e 

A
ss

et
 M

an
ag

em
en

t 
L

td
為

C
ap

T
hr

on
e 

C
ap

it
al

 L
im

it
ed

 
P

ar
tn

er
sh

ip
的
普
通
合
夥
人
，
持
有

0.
01

%
的
股
份
。

C
ap

T
hr

on
e 

A
ss

et
 M

an
ag

em
en

t 
L

td
由

Y
i 

S
un
全
資
擁
有
。
此
股
東
及
其
最
終
實
益
擁
有
人
均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9
) 

金
漢
王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為
一
間
於
中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由
王
英
明
直
接
及
間
接
透
過
金
漢
王
通
信
有
限
公
司
最
終
控
制
。
此
股
東
及
其
最
終
實
益
擁
有
人
均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1
0)

 
請
參
閱
「
－

[編
纂

]前
投
資
－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的
資
料
」
分
節
。

(1
1)

 
C

hi
na

 B
ro

ad
ba

nd
 C

ap
it

al
 P

ar
tn

er
s 

II
, 

L
.P

.為
一
間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的
獲
豁
免
有
限
合
夥
企
業
，
其
普
通
合
夥
人
為

C
B

C
 P

ar
tn

er
s 

II
, 

L
.P

.，
後
者
由
田
溯
寧
間
接
全
資
控

制
。
田
溯
寧
創
立
寬
帶
資
本
，
寬
帶
資
本
為
一
間
專
注
於
科
技
、
媒
體
及
電
信
投
資
的
中
國
私
募
股
權
公
司
。
此
股
東
及
其
最
終
實
益
擁
有
人
均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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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登記

於2005年10月21日，國家外匯管理局頒佈了《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境內居民通過

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資及返程投資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國家外匯管理局75號

文」）。國家外匯管理局75號文規定，中國居民在中國境內設立或取得控制權的特殊目

的公司進行境內投資的，須辦理相關境外投資外匯登記或備案手續。

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頒佈並於2014年7月4日生效的《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境內居

民通過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資及返程投資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國家外匯管理

局37號文」），該通知取代有關國家外匯管理局75號文問題的通知，(i)中國居民以投資

或融資為目的直接創立或間接控制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在向境

外特殊目的公司提供資產或股權之前必須向國家外匯管理局地方分局登記；及(ii)初次

登記後，中國居民亦須於國家外匯管理局地方分局登記有關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任何

重大變更，其中包括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中國居民股東變更、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名

稱變更、經營條款變更或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資本增減、股份轉讓或交換以及合併或拆

分。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37號文，不遵守該等登記手續或會遭受處罰。

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頒佈並於2015年6月1日生效的《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進一

步簡化和改進直接投資外匯管理政策的通知》（「國家外匯管理局13號文」），接受國家

外匯管理局登記的權限由國家外匯管理局當地分局轉到境內企業資產或權益所在地銀

行，而國家外匯管理局及其分支機構須透過上述銀行對直接投資外匯登記進行間接監

管。

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已告知(i)吳先生、余爽先生及袁賽薇女士（均為中國居民）

已於2010年4月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75號文的規定完成其海外投資的首次外匯登記；

及(ii)董斌先生、馮是聰先生、閆曌先生及洪倍先生（均為中國居民）已於2020年12月

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37號文完成其海外投資的首次外匯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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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購規定

根據併購規定，外國投資者在以下情況下須獲得必要批准：

(i) 外國投資者收購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的股權，使其變更設立為外商投資企

業，或者通過增加註冊資本認購境內企業的新股權，使其變更設立為外商

投資企業；或

(ii) 外國投資者設立外商投資企業，購買並經營境內企業資產，或購買境內企

業資產並以該資產設立外商投資企業。

併購規定（其中包括）亦規定，為上市而成立且由中國境內公司或個人直接或間

接控制的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於有關特殊目的公司的證券在境外證券交易所上市及買

賣前須取得中國證監會批准，特別是在特殊目的公司收購中國境內公司股份或股權以

換取境外公司股份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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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及
股
權
架
構

緊
接

[編
纂

]完
成
前
的
公
司
架
構

下
表
載
列
本
集
團
緊
接

[編
纂

]完
成
前
（
在
假
設
前
提
成
立
情
況
下
）
的
簡
化
公
司
及
股
權
架
構
：

本
公
司

（
開
曼
群
島
）

北
京
明
略
昭
輝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明
略
軟
件
系
統

有
限
公
司

(1
4)

上
海
明
略
人
工
智
能

（
集
團
）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明
略
縱
橫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武
漢
夜
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9
)

秒
針
信
息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秒
針

人
工
智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秒
針
網
絡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恩
億
科
（
北
京
）

數
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精
數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西
安
數
據
如
金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
3)

上
海
聯
諾
信
息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1
0)

上
海
明
奇
網
絡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
1)

上
海
明
勝
品
智
人
工
智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
2)

明
略
科
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香
港
）

明
略
科
技
（
資
陽
）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珠
海
橫
琴
明
韜
管
理

諮
詢
有
限
公
司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99
.9
2%

88
.6
7%

10
0%

10
0%

10
0%

54
.0
0%

66
.5
%

60
%

10
0%

10
0%

70
%

吳
先
生

(1
) 10
.8
2%

27
.3
3%

7.
52
%

4.
35
%

4.
09
%

1.
14

%
35

.3
7%

騰
訊

(2
)

紅
杉
中
國

(4
)

8.
49
%

金
拓
及
航
景
基
金

(3
)

Te
m
as
ek

(5
)

華
晟

(6
)

iT
op

 L
im

ite
d(7

)

0.
58

%

L
in

g 
Y

in
g

Fo
un

da
tio

n

0.
31

%

珠
海
橫
琴

(1
)

其
他
[編
纂
]

前
投
資
者

及
股
東

(8
)

境
外

境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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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

(1
) 

吳
先
生
通
過

M
in

e 
M

in
e 

In
te

rn
at

io
na

l 
L

im
it

ed
持
有
其
股
份
，
而

M
in

e 
M

in
e 

In
te

rn
at

io
na

l 
L

im
it

ed
由

(i
)E

qu
at

io
n 

H
ol

di
ng

 L
im

it
ed
擁
有

97
%
，
而

E
qu

at
io

n 
H

ol
di

ng
 

L
im

it
ed
為

E
qu

at
io

n 
T

ru
st
全
資
擁
有
的
控
股
公
司
，

E
qu

at
io

n 
T

ru
st
為
由
吳
先
生
（
作
為
財
產
授
予
人
及
保
護
人
）、

V
is

tr
a 

T
ru

st
 (

S
in

ga
po

re
) 

P
te

. 
L

im
it

ed
（
作
為
受
託
人
）、

M
ar

ke
t 

P
ro

 H
ol

di
ng

s 
L

im
it

ed
（
一
家
由
吳
先
生
全
資
擁
有
的
公
司
）（
作
為
唯
一
受
益
人
）
成
立
的
家
族
信
託
；
及

(i
i)

M
ar

ke
t 

P
ro

 H
ol

di
ng

s 
L

im
it

ed
擁
有

3%
。
珠
海
橫
琴
明

略
萬
象
股
權
投
資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為
一
家
有
限
合
夥
企
業
，
其
普
通
合
夥
人
為
吳
先
生
。

(3
) 

金
拓
及
航
景
基
金
指

(i
)深
圳
金
拓
博
來
投
資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深
圳
金
拓
二
期
投
資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資
陽
明
拓
股
權
投
資
基
金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及
金

拓
資
本
投
資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
該
等
公
司
均
由
金
曉
秋
先
生
最
終
控
制
；
及

(i
i)
深
圳
航
景
精
工
股
權
投
資
基
金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已
與
深
圳
金
拓
博
來
投
資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深
圳
金
拓
二
期
投
資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簽
訂
協
議
，
據
此
，
各
實
體
同
意
在
以
股
東
身
份
行
使
其
權
利
時
一
致
行
動
。

(7
) 

指
iT

op
 L

im
it

ed
，
一
個
員
工
持
股
平
台
，
為
本
集
團
部
分
員
工
（「
替
代
購
股
權
承
授
人
」）
的
利
益
持
有
股
份
（
上
市
後
將
被
指
定
為

A
類
股
份
），
以
現
有
股
份
（
即

M
in

in
gl

am
p 

iT
op

 L
im

it
ed
持
有
的
該
等
股
份
）
為
已
歸
屬
購
股
權
預
留
的
份
額
（「
替
代
公
司
購
股
權
」）
。
替
代
公
司
購
股
權
已
授
予
替
代
購
股
權
承
授
人
，
以
抵
銷
構
成
本
集
團
上
市
前
重

組
一
部
分
而
取
消
的
根
據
本
集
團
附
屬
公
司
股
份
激
勵
計
劃
（「
附
屬
公
司
購
股
權
」）
最
初
授
予
替
代
購
股
權
承
授
人
的
先
前
購
股
權
。
每
份
附
屬
公
司
購
股
權
（
最
初
授
予
承
授

人
在
行
使
時
認
購
一
股
附
屬
公
司
實
體
的
權
利
）
已
註
銷
，
並
由
一
份
替
代
公
司
購
股
權
（
授
予
承
授
人
在
行
使
時
購
買
一
股

A
類
股
份
的
權
利
）
取
代
。
替
代
公
司
購
股
權
將
按

照
20

20
年
股
份
激
勵
計
劃
（
如
適
用
）
的
條
款
管
理
。
於
本
文
件
日
期
，
所
有
替
代
公
司
購
股
權
已
歸
屬
。
有
關
授
出
的
更
多
詳
情
，
請
參
閱
「
法
定
及
一
般
資
料
－
股
份
激
勵
計

劃
－
上
市
前
股
份
計
劃
－

20
20
年
股
份
激
勵
計
劃
」
一
節
。

(9
) 

武
漢
夜
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餘
下
的

11
.3

3%
股
權
由
深
圳
市
騰
訊
產
業
創
投
有
限
公
司
（
由
騰
訊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控
制
的
一
家
實
體
）
持
有
。

(1
4)

 
北
京
明
略
軟
件
系
統
有
限
公
司
餘
下

0.
08

%
股
權
由
邵
文
海
（
一
名
獨
立
第
三
方
）
持
有
。

附
註

(2
)、

(4
)、

(5
)、

(6
)、

(8
)、

(1
0)
至

(1
3)
：
請
參
閱
「
－
重
組
－
重
組
開
始
前
公
司
架
構
」
下
的
附
註

(2
)、

(3
)、

(4
)、

(5
)、

(6
)、

(7
)至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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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
隨

[編
纂

]後
的
公
司
架
構

下
表
載
列
本
集
團
緊
隨

[編
纂

]完
成
後
（
在
假
設
前
提
成
立
情
況
下
）
的
簡
化
公
司
及
股
權
架
構
：

本
公
司

（
開
曼
群
島
）

明
略
科
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香
港
）10
0%

10
0%

吳
先
生

(1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騰
訊

(2
)

金
拓
及
中
航

(3
)(1
5)

紅
杉
中
國

(4
)(1
5)

Te
m
as
ek

(5
)(1
5)

華
晟

(6
)(1

5)

其
他
[編
纂
]

前
投
資
者

及
股
東

(8
)(

15
)

[編
纂
](1

5)
iT

op
 L

im
ite

d(7
)

[編
纂

]%

L
in

g 
Y

in
g

Fo
un

da
tio

n

[編
纂

]%

珠
海
橫
琴

(1
)

境
外

境
內

明
略
科
技
（
資
陽
）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10
0%

上
海
明
略
人
工
智
能

（
集
團
）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聯
諾
信
息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1
0)

上
海
明
奇

網
絡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
1)

上
海
明
勝
品
智

人
工
智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
2)

10
0%

54
.0
0%

66
.5
%

60
%

北
京
明
略
昭
輝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秒
針
信
息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秒
針

人
工
智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秒
針
網
絡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恩
億
科
（
北
京
）
數
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精
數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西
安
數
據
如
金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
3)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70
%

北
京
明
略
軟
件
系
統

有
限
公
司

(1
4)

北
京
明
略
縱
橫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武
漢
夜
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9
)

珠
海
橫
琴
明
韜
管
理

諮
詢
有
限
公
司

10
0%

10
0%

99
.9
2%

88
.6
7%

附
註

(1
)至

(1
4)
：
請
參
閱
上
頁
所
載
詳
情
。

附
註

15
：
計
入
公
眾
持
股
量
。


